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凉山州锡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主

办券商”作为凉山州锡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锡成”、“锡成新

材公司”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定期报告审核，发现公司存在

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其他(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

法表述意见审计报告)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根据 ST 锡成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及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21）第 012393 号《审计报告》

显示，公司 2020 年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

事项如下: 

“1、锡成新材公司因债务纠纷已被法院列为失信执行人名单，其董事长及

实际控制人周锡成因在任职期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西昌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上述诉讼案件一审已经判决，被告人已经提起上诉，截至本报告日，该案

二审已判决，维持原判，但锡成新材公司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周锡成因身患疾病

不适宜服刑尚处于保外就医状态，我们无法预计上述诉讼案件对锡成新材公司的

影响。 

2、锡成新材公司财务总监及财务部人员已于 2017 年年中离职，2020 年度



仍未聘请专职的财务人员，内部控制已经失效，同时也导致我们审计工作受到了

限制。由于内部控制失效对财务报表影响的广泛性以及审计工作的受限，我们虽

然实施了检查、函证、监盘等审计程序，但难以全面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提供基础。 

3、锡成新材公司因资金短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涉及众多诉讼，且由于

诉讼事项导致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上述因素导致锡成新材公司生产经营受到重

大不利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本报告日，锡成新材公司

虽已对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拟定了相关措施，但我们未能就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相

关的未来应对计划取得充分、适当的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对锡成新材公司自报告

期末起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续经营能力做出明确的判断。 

4、锡成新材公司于 2017 年上半年已经全面停产，2020 年度仍处于停产状

态，其部分固定资产已被抵押，各项资产存在进一步减值的迹象。公司管理层未

对各项资产计提减值，也未能向我们提供被抵押固定资产清单以及各项资产减值

测试相关的资料，我们无法确定固定资产受限的范围及金额，也无法实施必要的

审计程序以获得各项资产可回收金额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4.2.8 条（一）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继续被实施风险警示。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郑重提醒：鉴于 ST 锡成 2020 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议报告，事项涉及生产停滞、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资产减值无法准确测算、内控失效等重要事项，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 ST 锡成 2020 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议报告，事



项涉及生产停滞、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资产减

值无法准确测算、内控失效等重要事项，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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